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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经信委
发改委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经信电力字〔2018〕141号

山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各有关电力企业：

 根据《山西省电力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晋电改办发〔2016〕1号）要求，我们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电力
参与市场交易实施方案》。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实施方案

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6月6日

 附件

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相关电改配套文件以及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晋发〔2016〕35号）等文
件精神，为引导和促进我省可再生能源电力（风电和光伏发电）积极参与电力市场，落实国家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全
额收购的相关政策要求，保证可再生能源电力可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山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总揽，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以实现
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额消纳为目标，以市场化为方向，创新思路，勇于探索，逐步建立起科学、系统、严谨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高效消纳，形成清洁、安全、智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方式，将山西建
设成为全国清洁能源供应基地。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安全可靠。充分认识可再生能源电力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预测和分析其对电力电量平衡可能产生的影响
，坚持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其它电源协调发展和运行，着力构建多元能源供应体系，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2. 坚持市场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兼顾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其他电源的利益平衡，尊重市场主体交易意愿，促进电
力市场公平开放。以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建设为重点，引导和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
参与市场交易。

 3. 坚持绿色低碳。坚持能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切实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保障生态安全。推动集中式和分布式开
发并举，大幅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三、工作目标

 结合电力市场化程度的有序推进，引导和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进入电力中长期交易市场和现货市场，鼓励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参与直接交易、发电权替代、辅助服务等市场交易，逐步建立和形成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其他电源、电力用
户互动共生、利益共享的市场机制，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额消纳。

 四、主要任务

 （一）合理确定可再生能源发电执行政府定价利用小时数。按照国家优先发电计划保障实施办法，优先发电计划分
为执行政府定价和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两部分。每年制定发电计划时，电网调度机构根据近三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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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预测下一年度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并结合山西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以及发用电计划放开的均衡性提出下一年可
再生能源发电执行政府定价的利用小时数，经省政府电力运行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最终研究确定后执行。

 （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执行政府定价的利用小时电量纳入中长期交易范畴，视为厂网合同电量，与电网公司签
订优先发电合同及厂网购售电合同，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并执行政府批复的上网电价及补贴，优先调度；超过政府定价
利用小时且不超过国家规定的保障性利用小时以内的电量，鼓励参与市场交易，执行市场交易价格；未参与市场部分
电量按照结算周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平均市场交易电价结算，仍满足优先调度。超出国家保障性利用小时以外的电量
必须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三）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与煤改电等新增用电项目开展中长期电力交易。在我省煤改电试点领域，推进风电（政
府定价利用小时以外电量）与电采暖用户通过挂牌交易等方式开展电力交易（可由电网企业或售电公司打包代理参加
），降低居民电采暖用电成本，支持我省电采暖试点工作的推广，同时促进低谷风电的消纳。结合国家及我省相关政
策，综合考虑我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情况和居民对电采暖电价的承受能力，省政府电力运行管理部门在每年制定电
力交易工作方案时，具体安排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煤改电用电市场交易。结合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逐步推进可再生
能源电力与工业领域煤改电、电能替代新增用户开展市场交易。

 （四）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与火电打捆或替代交易。允许可再生能源电力与火电打捆参与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市场，
双方可进行交易互保，自主协商确定互保电量和电价结算方式。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与具备条件的火电机组协商
打捆争取外送市场（双方自行约定补偿措施），在非供热期，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市场争取外送电量而腾出的
发电空间（不超过剩余政府定价利用小时），可由打捆火电机组来发（按政府定价结算），在供热期，对应的火电机
组让出对等的发电空间来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按照政府电价结算）。鼓励不承担供热的自备机组与可再生能源电力
在冬季供热期开展发电权交易，为可再生能源电力争取发电空间。

 （五）引导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参与辅助服务补偿交易。按照省政府发布的辅助服务市场化建设试点方案，逐步推
进建立辅助服务交易市场，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向为其提供调峰服务的煤电机组进行利益补偿，激发我
省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提升调峰能力，促进冬季供热期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额消纳和电力平衡。

 （六）探索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现货交易。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储能技术的成熟，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我
省现货交易试点。

 五、保障措施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做好年度电力电量平衡工作，切实通过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建立保障可再
生能源全额收购的市场机制。

 （一）省政府电力运行管理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预测等工作。在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的前提
下，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山西实际合理确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年度政府定价利用小时，要结合我省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情
况、消纳能力及冬季供热等实际，合理确定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的交易种类、规模和优先序列等。

 （二）电网企业要加强调度和交易技术支持系统建设，进一步改进调度方式，优化调度流程，制定优先保障可再生
能源电力上网的调度管理办法，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中长期交易、辅助服务补偿交易、发电权交易等交易行为的
顺利实施，维护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正当利益。

 （三）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应开展年、月、周电力电量预测及报送工作，并同步建立相应支持系统，省政府电力运
行管理部门要建立相应考核机制。

 （四）交易机构要建立和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信息公开机制，在火电机组市场交易信息公布机制的基
础上，根据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特性，针对性地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电量、交易电量落实进度跟踪
、交易结算等企业关注的信息及时予以公布，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和开展电量预测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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